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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21 年至 2024 年有關長者醫療券計劃的主要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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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2021 年 至 2024 年 已 登 記 參 加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的 香 港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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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

的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已
登

記
人

數

醫護專業人員類別

2021年至2024年

已登記參加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香港醫護專業人員人數

截至2021年年底 截至2022年年底 截至2023年年底 截至2024年年底

註： 

1.  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適用範圍已擴展至涵蓋四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醫療專業人員（即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

家、營養師和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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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2021 年 至 2024 年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總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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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

的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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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申

領
金

額
(以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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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計

)

醫療服務類別

2021年至2024年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

醫療券申領總金額 註

2021 2022 2023 2024

註 : 

1. 以 上 只 反 映 以 醫 療 券 支 付 的 金 額 ， 並 不 包 括 長 者 在 每 次 診 症 時 自 付 （ 如 有 ） 的 金 額 （ 即 自 付 餘 額 ）。

2. 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適用範圍已擴展至涵蓋四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醫療專業人員（即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
家、營養師和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3.  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容許兩名合資格及有配偶關係的長者，在雙方同意下並完成連結其醫療券戶口程序後可共用對方的醫療券。

4.  長者醫療券計 劃 在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推 出 為 期 3 年 的 獎 賞 先 導 計 劃。 合 資 格 長 者 在 同 一 年 度 累 積 使 用 1,000 元 或 以 上 醫 療 券 於 特 定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即 會 獲 發 放 500 元 獎 賞 至 其 醫 療 券 戶 口 作 同 樣 用 途 。 獎 賞 的 使 用 期 限 為 下 一 個 年 度 的 年 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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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2021 年 至 2024 年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的 中 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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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的

視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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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類別

2021年至2024年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

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的中位數 註

2021 2022 2023 2024

註 : 

1 .  以 上 只 反 映 以 醫 療 券 支 付 的 金 額 ， 並 不 包 括 長 者 在 每 次 診 症 時 自 付 （ 如 有 ） 的 金 額 （ 即 自 付 餘 額 ）。

2. 上 述 統 計 數 據 是 根 據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實 際 作 出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編 纂 而 成 ， 並 非 政 府 的 建 議 收 費 。 醫 療 服 務 收 費 會 受 不 同 因 素 影 響 ， 例 如 個 別 長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 疾 病 的 複 雜 程 度 ， 以 及 所 涉 及 的 醫 護 治 療 ／ 治 理 方 案 。

3. 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適用範圍已擴展至涵蓋四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醫療專業人員（即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營養師和言

語治療師）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4.  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容許兩名合資格及有配偶關係的長者，在雙方同意下並完成連結其醫療券戶口程序後可共用對方的醫療券。

5.  長者醫療券計 劃 在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推 出 為 期 3 年 的 獎 賞 先 導 計 劃 。 合 資 格 長 者 在 同 一 年 度 累 積 使 用 1,000 元 或 以 上 醫 療 券 於 特 定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即 會 獲 發 放 500 元 獎 賞 至 其 醫 療 券 戶 口 作 同 樣 用 途 。 獎 賞 的 使 用 期 限 為 下 一 個 年 度 的 年 底 。



- 5 - 

丁、 2024 年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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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的

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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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類別

2024年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分佈 註

500 或以下 501 - 1,000 1,001 - 1,500 1,501 - 2,000 2,001 - 2,500 2,501 - 3,000 3,001 - 3,500 3,501 - 4,000 4,001 - 4,500
4,501 - 5,000 5,001 - 5,500 5,501 - 6,000 6,001 - 6,500 6,501 - 7,000 7,001 - 7,500 7,501 - 8,000 > 8,000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

註 : 

1.  以 上 只 反 映 以 醫 療 券 支 付 的 金 額 ， 並 不 包 括 長 者 在 每 次 診 症 時 自 付 （ 如 有 ） 的 金 額 （ 即 自 付 餘 額 ）。

2.  上 述 統 計 數 據 是 根 據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實 際 作 出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編 纂 而 成 ， 並 非 政 府 的 建 議 收 費 。 醫 療 服 務 收 費 會 受 不 同 因 素 影 響 ， 例 如 個 別 長 者 的

健 康 狀 況 、 疾 病 的 複 雜 程 度 ， 以 及 所 涉 及 的 醫 護 治 療 ／ 治 理 方 案 。

3. 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醫療券累積上限已提高至 8,000 元。此外，每名合資格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醫療券金額上限亦於同日起設定為每兩年 2,000 元。

4. 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適用範圍已擴展至涵蓋四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醫療專業人員（即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營養師和言

語治療師）所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

5.  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容許兩名合資格及有配偶關係的長者，在雙方同意下並完成連結其醫療券戶口程序後可共用對方的醫療券。

6.  長者醫療券計 劃 在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推 出 為 期 3 年 的 獎 賞 先 導 計 劃 。 合 資 格 長 者 在 同 一 年 度 累 積 使 用 1,000 元 或 以 上 醫 療 券 於 特 定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即

會 獲 發 放 500 元 獎 賞 至 其 醫 療 券 戶 口 作 同 樣 用 途 。 獎 賞 的 使 用 期 限 為 下 一 個 年 度 的 年 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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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25 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有關長者醫療券計劃的主要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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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2025 年 第 一 季 、 第 二 季 及 第 三 季 已 登 記 參 加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的 香 港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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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

的視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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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專業人員類別

2025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

已登記參加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香港醫護專業人員人數

截至2025年第一季季末（即3月底） 截至2025年第二季季末（即6月底） 截至2025年第三季季末（即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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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2025 年 第 一 季 、 第 二 季 及 第 三 季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總 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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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

的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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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以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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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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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服務類別

2025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

醫療券申領總金額 註

2025年第一季（即1月至3月） 2025年第二季（即4月至6月） 2025年第三季（即7月至9月）

註 : 

1. 以上只反映以醫療券支付的金額，並不包括長者在每次診症時自付（如有）的金額（即自付餘額）。

2. 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容許兩名合資格及有配偶關係的長者，在雙方同意下並完成連結其醫療券戶口程序後可共用對方的醫療券。

3. 長者醫療券計 劃 在 2023 年 11 月 13 日 推 出 為 期 3 年 的 獎 賞 先 導 計 劃 。 合 資 格 長 者 在 同 一 年 度 累 積 使 用 1,000 元 或 以 上 醫 療 券 於 特 定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即 會 獲 發 放 500 元 獎 賞 至 其 醫 療 券 戶 口 作 同 樣 用 途 。 獎 賞 的 使 用 期 限 為 下 一 個 年 度 的 年 底 。



- 9 - 

丙 、  2025 年 第 一 季 、 第 二 季 及 第 三 季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的 中 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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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

的 視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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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類別

2025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

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的中位數 註

2025年第一季（即1月至3月） 2025年第二季（即4月至6月） 2025年第三季（即7月至9月）

註 : 

1. 以上只反映以醫療券支付的金額，並不包括長者在每次診症時自付（如有）的金額（即自付餘額）。

2. 上述統計數據是根據醫療服務提供者實際作出的醫療券申領交易編纂而成，並非政府的建議收費。醫療服務收費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個別長者的
健康狀況、疾病的複雜程度，以及所涉及的醫護治療／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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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i)  2025 年 第 一 季 （ 即 1 月 至 3 月 ）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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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的

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佔
該

類
別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所
作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的
百

分
比

醫療服務類別

2025年第一季（即1月至3月）

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分佈 註

500 或以下 501 - 1,000 1,001 - 1,500 1,501 - 2,000 2,001 - 2,500 2,501 - 3,000 3,001 - 3,500 3,501 - 4,000 4,001 - 4,500
4,501 - 5,000 5,001 - 5,500 5,501 - 6,000 6,001 - 6,500 6,501 - 7,000 7,001 - 7,500 7,501 - 8,000 > 8,000

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

註 : 

1. 以上只反映以醫療券支付的金額，並不包括長者在每次診症時自付（如有）的金額（即自付餘額）。

2. 上述統計數據是根據醫療服務提供者實際作出的醫療券申領交易編纂而成，並非政府的建議收費。醫療服務收費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個別長者的
健康狀況、疾病的複雜程度，以及所涉及的醫護治療／治理方案。

3. 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醫療券累積上限已提高至 8,000 元。此外，每名合資格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醫療券金額上限亦於同日起設定為每兩年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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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ii) 2025 年 第 二 季 （ 即 4 月 至 6 月 ）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分 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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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醫療服務類別

2025年第二季（即4月至6月）

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分佈 註

500 或以下 501 - 1,000 1,001 - 1,500 1,501 - 2,000 2,001 - 2,500 2,501 - 3,000 3,001 - 3,500 3,501 - 4,000 4,001 - 4,500
4,501 - 5,000 5,001 - 5,500 5,501 - 6,000 6,001 - 6,500 6,501 - 7,000 7,001 - 7,500 7,501 - 8,000 > 8,000

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

註 : 

1. 以上只反映以醫療券支付的金額，並不包括長者在每次診症時自付（如有）的金額（即自付餘額）。

2. 上述統計數據是根據醫療服務提供者實際作出的醫療券申領交易編纂而成，並非政府的建議收費。醫療服務收費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個別長者的
健康狀況、疾病的複雜程度，以及所涉及的醫護治療／治理方案。

3. 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醫療券累積上限已提高至 8,000 元。此外，每名合資格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醫療券金額上限亦於同日起設定為每兩年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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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iii)  2025 年 第 三 季 （ 即 7 月 至 9 月 ）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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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 中醫 牙醫 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醫務化驗師 放射技師 護士 脊醫 第 I 部分註冊的

視光師

聽力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營養師 言語治療師

佔
該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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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類別

2025年第三季（即7月至9月）

按醫療服務類別開列的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分佈 註

500 或以下 501 - 1,000 1,001 - 1,500 1,501 - 2,000 2,001 - 2,500 2,501 - 3,000 3,001 - 3,500 3,501 - 4,000 4,001 - 4,500
4,501 - 5,000 5,001 - 5,500 5,501 - 6,000 6,001 - 6,500 6,501 - 7,000 7,001 - 7,500 7,501 - 8,000 > 8,000每宗醫療券申領交易金額($)

註 : 

1. 以上只反映以醫療券支付的金額，並不包括長者在每次診症時自付（如有）的金額（即自付餘額）。

2. 上述統計數據是根據醫療服務提供者實際作出的醫療券申領交易編纂而成，並非政府的建議收費。醫療服務收費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個別長者的
健康狀況、疾病的複雜程度，以及所涉及的醫護治療／治理方案。

3. 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醫療券累積上限已提高至 8,000 元。此外，每名合資格長者可用於視光服務的醫療券金額上限亦於同日起設定為每兩年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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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 常 見 問 題  

1.  上 述 按 醫 療 服 務 類 別 開 列 的 每 宗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金 額 的 中 位 數 是 否

政 府 建 議 的 醫 療 服 務 收 費 ?

 上 述 統 計 數 據 是 根 據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實 際 作 出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編 纂 而 成，並 非 政 府 的 建 議 收 費。醫 療 服 務 收 費 會 受 不 同 因 素

影 響，例 如 個 別 長 者 的 健 康 狀 況、疾 病 的 複 雜 程 度，以 及 所 涉 及

的 醫 護 治 療 ／ 治 理 方 案 。  

2.  政 府 會 否 規 管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下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費 用 項 目 及 收 費

水 平 ? 

 現 時 ， 醫 療 券 適 用 於 十 四 類 本 地 註 冊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所 提 供 的 私

營 基 層 醫 療 服 務，包 括 西 醫、中 醫、牙 醫、職 業 治 療 師、物 理 治

療 師、醫 務 化 驗 師、放 射 技 師、護 士、脊 醫、視 光 師、聽 力 學 家、

臨 床 心 理 學 家、營 養 師 和 言 語 治 療 師。由 於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為 不 同

病 人 所 提 供 的 醫 療 服 務 各 有 不 同，因 此，規 管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下

所 有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費 用 項 目 及 收 費 水 平 並 不 切 實 可 行 。  

 然 而 ， 衞 生 署 會 定 期 提 醒 參 與 計 劃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有 關 醫 療

券 申 報 的 正 確 做 法，包 括 不 應 向 使 用 醫 療 券 的 長 者 收 取 高 於（ 不

論 直 接 還 是 間 接 ） 向 沒 有 使 用 醫 療 券 的 人 士 ／ 非 醫 療 券 使 用 者

提 供 同 等 服 務 而 收 取 的 費 用、需 提 高 其 服 務 收 費 的 透 明 度、在 提

供 服 務 前 向 病 人 清 楚 說 明 所 需 的 費 用 ， 以 及 容 許 病 人 經 醫 護 人

員 講 解 後 ， 就 可 能 不 同 收 費 的 醫 療 方 案 作 選 擇 。  

 此 外，註 冊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必 須 遵 守 他 們 的 專 業 守 則，履 行 應 有 的

專 業 操 守 及 責 任 。  

 衞 生 署 亦 會 繼 續 透 過 不 同 的 渠 道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 提 醒 長 者 在 同

意 使 用 醫 療 券 前 ， 先 向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詢 問 收 費 情 況 。  

3.  長 者 在 使 用 醫 療 券 時 ， 應 如 何 保 障 自 己 的 權 益 ？  

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協 議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內 清 楚 訂 明 ， 參 與 計 劃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須 確 保 向 長 者 收 取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不 超 過 該 次 所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的 收 費。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亦 不 可 就 開 設 醫 療 券 戶 口、

連 結 醫 療 券 戶 口、更 改 醫 療 券 戶 口 連 結 或 使 用 醫 療 券，向 長 者 收

取 費 用 。  

 已 開 設 醫 療 券 戶 口 的 長 者 可 透 過 計 劃 網 頁（ www.hcv.gov.hk）、互 動

語 音 系 統 （2838 0511） ， 及 醫 健 通 eHealth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查 詢 自

己 的 醫 療 券 餘 額（ 及 配 偶 的 醫 療 券 餘 額（ 如 適 用 ））、可 用 於 視

光 服 務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 將 於 來 年 1 月 1 日 發 放 至 其 戶 口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 以 及 預 計 將 於 當 日 因 超 過 累 積 金 額 上 限 而 被 取 消 的 金

額 。  

 我 們 建 議 長 者 在 使 用 醫 療 券 前 ， 先 向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了 解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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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情 及 詢 問 收 費 情 況。長 者 可 全 權 決 定 使 用 醫 療 券 與 否。如 決 定

使 用 醫 療 券，長 者 亦 可 全 權 決 定 每 次 使 用 的 醫 療 券 金 額，但 需 視

乎 長 者（ 及 其 配 偶（ 如 適 用 ））當 時 的 醫 療 券 餘 額 及 剩 餘 的 視 光

服 務 配 額 （ 如 適 用 ） 。  

 在 表 明 同 意 使 用 醫 療 券 前 ， 長 者 應 了 解 並 同 意 使 用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及 提 供 可 收 取 電 話 短 訊 的 香 港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 以 收 取 使 用 醫

療 券 的 電 話 短 訊 通 知 。  

4.  如 發 現 參 與 計 劃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違 法 ／ 違 規，衞 生 署 會 採 取 什 麽

行 動 ？  

 一 般 而 言 ， 如 參 與 計 劃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不 遵 守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協 議 的 條 款 和 條 件 ， 其 相 關 的 醫 療 券 申 領 交 易 將 不 獲 政 府 發

還 款 項；如 有 關 款 項 已 支 付，政 府 亦 會 向 有 關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追

討 相 關 款 項 。 衞 生 署 亦 會 按 情 況 向 相 關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發 出

勸 諭 信 ／ 警 告 信 。 如 懷 疑 有 關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涉 及 詐 騙 或 專 業

失 德 行 為 ， 衞 生 署 會 轉 介 個 案 予 警 方 及 ／ 或 相 關 專 業 管 理 局 ／

委 員 會 跟 進，並 可 能 取 消 有 關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參 與 計 劃 的 資 格。  

5.  可 用 於 視 光 服 務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設 有 每 兩 年 2,000元 的 上 限。如 何 計 算

該 兩 年 期 ？  

 為 鼓 勵 長 者 將 醫 療 券 用 於 不 同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 可 用 於 視 光 服 務

的 醫 療 券 金 額 已 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 起 設 有 每 兩 年 2,000 元 的

上 限 。  

 在 2019 年 已 經 符 合 資 格 使 用 醫 療 券（ 即 於 1954 年 或 以 前 出 生 ）

的 長 者 ，第 一 個 周 期 由 2019 年 6 月 26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 即 第 一 個 周 期 不 足 兩 年，使 用 上 限 依 然 設 爲 2,000 元 ）；而 第

二 個 周 期 由 2021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餘 此 類 推。

1955 年 或 之 後 出 生 的 人 士 ， 有 關 的 周 期 會 在 其 符 合 資 格 使 用 醫

療 券 該 年 的 1 月 1 日 起 開 始 計 算 。  

6.  如 懷 疑 有 參 與 計 劃 的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違 反 長 者 醫 療 券 計 劃 的 規 定 ，

市 民 可 循 甚 麼 途 徑 投 訴 ？  

 如 有 任 何 可 疑 個 案 ， 歡 迎 透 過 電 話 （ 2838 2311 ） 、 電 郵

（ hcvd@dh.gov.hk）、 傳 真（ 3582 4115）或 郵 寄（ 九 龍 觀 塘 巧 明 街

100 號 安 盛 金 融 大 樓 9 樓 901-4 室 ）向 衞 生 署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及 詳

情。就 接 獲 的 投 訴，衞 生 署 會 進 行 資 料 搜 集，並 根 據 情 況 作 出 調

查 。  

衞 生 署 醫 療 券 事 務 科  

2025 年 11 月




